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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08號

吳皓瑋

吳坤讚

李衣婷律師

陳惠好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巷道爭議事件 ,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上字第 773號判決維

持原審見解 ,認聲請人並無請求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將第三人所有

土地認定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之公法上權利 ,進而認定

聲請人先位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合法 ,及以聲請人請求確認第三

人所有之土地有公用地役法律關係 、現有巷道法律關係存在 ,並

無確認利益 ,而認聲請人備位 、再備位提起確認之訴無理由 ,駁

回聲請人提起之上訴 ,其見解與最高行政法院在其他相似情形案

件之認定有所不同 ,牴觸憲法第 7條 、第 15條 、第 16條及第22

條規定 ,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盡

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適用

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

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
,審 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 )第 5少 條及第 15

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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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

義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(憲

訴法第 5θ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

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

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ll子

一
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

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

件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聲請人曾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l0年

度訴字第碎31號判決提起上訴 ,經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上字第

773號判決 ,以上訴無理由予以駁回 ,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最高行

政法院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,合先敘明。(二 )核聲請意旨所陳 ,

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

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確

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上開規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王里 。

中 華 民 國 l1J年 5月 l1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 陳佳微
月   l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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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少0少 號

聲 請 人 廖移登 (原名廖永山 )

訴訟代理人 陳旻沂律師
上列聲請人因請求確認界址再審之訴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ll碎 年度台簡上字第 18號民事裁

定 ,維持原審判決分割土地時未呈顯地籍現狀 、地籍重測未補行

應為有效調處之見解 ,其所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↑少b條第 1項 第

l款及第 13款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又未將法規範不完備以

及判決確定後才存在之新證據 ,列為得提起再審之訴的理由 ,違

反比例原則 、信賴保護原則 、法治國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,侵害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訴訟權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
,

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不合程

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2項 第

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
,

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認確定終局裁

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(憲訴法第 5少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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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、

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

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聲請人曾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3年度再易更一字第

2號民事判決提起上訴 ,經最高法院 ll碎 年度台簡上字第 18號民

事裁定 ,以上訴不合法予以駁回 ,是本件聲請應以上開臺灣臺中

地方法院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,合先敘明。(二 )核聲請意旨

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

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,

及確定終局判決與系爭規定 ,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

四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上開規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理t。

中 華 民 國  l15年 5月 l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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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l0號

聲 請 人 Nich0lasStirlingTayl0r
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碎 年度抗字第碎12號 (下稱

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l碎 年

度訴字第 1006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,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

金會終止對聲請人法律扶助之決定 ,聲請人如不服該終止扶助決

定僅得申請覆議 ,而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,且其所適用之法律扶助

法第 36條第碎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),排除對覆議程序之獨立

司法審查 ,違反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木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
,審查

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少 條及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

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

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時 (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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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

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

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
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聲請人依法得對系爭裁定提起抗告而未提起 ,核屬未

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是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

定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尚不得持系爭裁定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 ,係針對原因案件有關法

律扶助基金會終止扶助之決定 ,得否提起行政訴訟表達法律意見

,與對法律扶助基金會之覆議 ,得否提起行政訴訟無涉 ,核聲請

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事用法

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

法之侵害 ,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與系爭規定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

處 。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均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

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l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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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ll號

聲 請 人 鄭翔鴻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銀行法等罪聲明異議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l1玝 年度台抗字第 25碎b號刑事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否 准聲請人請求合併訂應執行刑之請

求 ,且其所適用之刑法第 50條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一)未就集合

犯增訂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規定 ;刑法第 80條第 2項規定 (下稱

系爭規定二)僅針對追訴權規定行為終了日,而未就定應執行刑

規定行為終了日,違反罪刑相當原則
一
牴觸憲法第 8條及第23條

規定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
,

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不合程

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2項 第

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

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認確定終局裁

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(憲訴法第 5少 條

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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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ll子〦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

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

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

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與系爭規定一 、二 ,究有

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

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中 華 民 國 l15年 J月 11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12號

聲 請 人 張力口和

上列聲請人認行刑累進處過條例第 1碎 條、行刑累進處過條例施行細則

第 l0條等規定、法務部中華民國與 年 8月 l1日 法矯字第 0少碎0少02500

號函及法務部矯正署 l01年 7月 幻 日法授矯字第 l0l03001720號函 ,

有違憲疑義 ,聲請解釋憲法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猝 條 、行刑累進處過條

例施行細則第 l0條等規定、法務部中華民國與 年 8月 l1日 法矯

字第 0少碎0少02500號函及法務部矯正署 l01年 7月 23日 法授矯字

第 l0l仍 001720號函 ,未給予受羈押被告與受別人相同之計算分

數方式 ,計算羈押期間之責任分數 ,違反平等原則 、法律保留原

則 、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,爰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適

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

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,審 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

2項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本件聲請並未就確定終局裁判提出聲請 ,爰依上開規定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
⊥

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 陳佳微

月   l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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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13號

聲 請 人 邱柏竣
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法院 ll碎 年度台上字第 5少 12號刑事判決

之見解 ,及所適用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87條規定 (下稱系

爭規定),未針對總統副總統被連署人 ,嗣後有無登記參選為總

統副總統候選人 ,對於國家法益侵害程度之不同 ,而為不同刑度

規定 ,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
,

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b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不合程

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,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

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p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

7款定有明文。又 ,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

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認確定終局裁

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(憲訴法第 5少 條

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、

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
,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

l



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聲請人曾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l碎 年度選上訴字

第 8號刑事判決提起上訴 ,經最高法院 1l碎 年度台上字第 5912號

刑事判決 ,以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,是本件聲請應以上

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,合先敘明 。

(二 )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,爭執確定終局判決

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

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,及確定終局判決與系爭規定 ,究有如何牴觸

憲法之處 。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

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l1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佳微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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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θl碎 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ll碎年度聲字第a碎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1少條 、第20

條 、第73條 、第2少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碎少條之 l、 第碎少

條之3、 第l02條 、第l0碎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 、第必條 、第必猝

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1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5

書記官 陳佳微

月   l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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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炒1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1l碎年度聲字第770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1少條 、第20

條 、第73條 、第2少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碎少條之l、 第碎少

條之3、 第l02條 、第l0碎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 、第少5條 、第28碎

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戶斤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l1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

書記官 陳佳微

月   l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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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lb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抗告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及因教

師法聲請再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(一 )最高行政法院 ll碎年度聲字第碎26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1少條 、

第20條 、第碎少條之 l、 第碎少條之3、 第73條 、第少8條之3、 第10碎條

、第278條 、第283條 、第2炒 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 、第必條等規

定 ;(二 )最高行政法院ll碎年度聲再字第碎26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二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1少條 、第20條 、第

碎少條之3、 第2少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碎少條之l、 第73條 、

第少8條之3、 第10碎條 、第278條 、第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 、

第必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
〔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碎款 、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一已於中華民國 ll碎 年 7月 碎日寄

存送達於聲請人 ,聲請人遲至 l15年 碎月 18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
,

1



中

其聲請顯已逾越法定期限。(二 )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

裁定二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綜觀聲

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二及其所適用之

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

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115  年   5  月  l1  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 陳佳微

月   l1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少1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

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ll碎年度抗字第2仍號裁定 (聲

請人誤植為 「聲抗字」 ,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

之行政訴訟法第1少條 、第20條 、第碎少條之3、 第2θ8條 (下併稱系

爭規定一 )、 第碎少條之 l、 第73條 、第少8條之碎、第l0碎條 、第265

條 、第2b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 、第少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)

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

、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白r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 陳佳微
月   l1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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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18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41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未

適用憲法規定 ,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,牴觸憲法

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

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,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

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

第 7款 、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

確定終局裁判 ,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。況系爭裁定

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自不

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。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

不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l1 日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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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21號

聲 請 人 張家丞
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,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
l14年度簡上字第 l09號刑事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,及

其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155條及第 158條之 4規定 (依序下稱

系爭規定一及二 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其

聲請意旨略以 :系 爭規定一及二顯有矛盾之處 ,立法要旨互相牴

觸 ,應屬違憲 ;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原應就違法搜索取得之證據論

以無證據能力 ,並以此推定聲請人為無罪 ,1l任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

適用系爭規定二認該證據有證據能力 ,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,維持

有罪判決 ,顯違背憲法第 15條 、第 16條及第 22條之規範意旨等

吉五  °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達憲之

判決 ;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

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 查庭得

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
,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

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又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

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認確

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,有誤認或忽田咨一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,

⊥



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(憲法

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)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

告違憲之判決 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,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

判就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,而僅爭執

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,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

要件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僅屬以一己主觀之見解 ,爭執法院證據能力認

定之認事用法之問題 ,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

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,系 爭名在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

一及二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。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

定所定要件不合 ,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4  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22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218號裁定準用憲法訴訟法 ,

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頂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

5條第 4項 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該裁定聲明不服 ,

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4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23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32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232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┘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┘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3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924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24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24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頂 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┘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┘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1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若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3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25號

聲  請  人 陳女吉嫺
上列聲請人因不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721號裁定 ,聲請再行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不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721號裁定
,

聲請再行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法訴

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係對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

故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,爰

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l1 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3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26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47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47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┘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l1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3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2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651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第 73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66條及第

298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102

條 、第 104條 、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

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5   月   l1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4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2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789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73條 、第 l02條 、第

104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

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

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

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工作權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等權利 ,

有違憲疑義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戶斤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頂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楊靜芳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3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2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閱覽卷宗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 (聲請人誤載為聲

抗字)第 220號裁定 、相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

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1、 第 49條之 3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66條 、第 298

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

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

則、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、

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權等等權利 ,有違憲疑義 ,乃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,憲法

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所定裁判憲

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

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誤認

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

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

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

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



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正 ,審查庭

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

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:

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聲請憲

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

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

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。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

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

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爰依

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1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

書記官

月

楊靜芳

13 日

2



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3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事件 ,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214

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條 、第 176條 、第 266

條 、第 29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

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 ),有違憲疑義 ,

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戶斤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

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

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5   凋   11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孫國慧

14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31號

聲 請 人 丁致良
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案件等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287號裁定 (下稱系爭憲

法法庭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第 15條及第 39條規定

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);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 ll1年度簡上字第 31

號判決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),及其所適用之傳染病防治法第

36條至第 38條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

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於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

決 ;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聲請逾越法

定期限、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、聲請不合程式或

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查庭就該聲請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39條 、第 15條第 2項 第4款 、第 6款及第 7

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

(一 )關於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部分 :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係於 111年 l0月 6日 對聲請人為寄

存送達 ,1l任聲請人遲至 115年 4月 1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 ,顯 已逾

1



越 6個月之法定期限 。

(二 )關於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及系爭規定一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

審查部分 :系 爭憲法法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

之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縱認聲請人亦有就系爭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之意 ,然 憲法訴訟

法第 39條明定 ,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。

四 、綜上 ,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要件均不合 ,本庭爰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孫國慧

14      日

書記官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3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,認最高行政

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632號裁定 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、 行

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條 、第 73條及第 298條 (下併稱系爭規

定一 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49條之 3、 第 l02條 、第 104條 、民事

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及第 284條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

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

15條第 2頂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,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糸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,聲請人自不

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;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

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,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其所陳均與系爭確定

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之

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
1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耶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4 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 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933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 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240號裁定準用憲法訴訟法 ,

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

5條第 4項 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該裁定聲明不服 ,

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4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34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二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263號裁定準用憲法訴訟法 ,

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

5條第 4項 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該裁定聲明不服 ,

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1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孫國慧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4 日

l

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35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田巷一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34號裁定 (下稱

系爭裁定)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,未

適用憲法規定 ,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,牴觸憲法

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

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,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

訴訟法 ,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

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,

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60條

第 7款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

確定終局裁判 ,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。況系爭裁定

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,聲請人自不

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。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

不合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l1 日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

月

孫國慧

14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41號

聲 請 人 黃紹綸

訴訟代理人 劉繼蔚律師
李宣毅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殺人等案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

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人因殺人等案件
,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,由 國民法官全體

參與審判 ,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 1號刑事

判決 ,判處無期徒刑 ,褫奪公權終身 。聲請人木服 ,提起上訴 ,

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13年度國審上重訴字第 1號刑事判決

(下稱系爭判決一)以上訴無理由予以駁回 ,聲請人仍不服 ,復

提起上訴 ,終經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 462號刑事判決 (下

稱系爭判決二 )以上訴不合法從程序上予以駁回確定後 ,提起本

件聲請 。聲請意旨略以 :

(一 )本件聲請人就系爭判決一所提上訴 ,既經系爭判決二以上訴不

合法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,則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一為實體判

斷之確定終局裁判 ;惟系爭判決二於理由中併有為部分實體上

判斷 ,且認第二審之判斷於法尚無不合 ,則就聲請人於本件聲

請主張裁判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而涉及第三審裁判部分
,應

併以系爭判決二為確定終局裁判 。

(二 )國 民法官法第 85條第 1項 、第 2項規定 (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),

未斟酌職業法官組成之通常訴訟程序與國民參審程序之差異
,

機械式比照法院組織法 ,規定評議過程於裁判確定前應保持秘

l



密 ,將使審判長於終局評議時 ,如對國民法官所為之指引有遺

漏 、錯誤 、誘導或其他足以妨害國民法官獨立公正行使職權之

瑕疵 ,致國民參與審判之有罪判決應撤銷之情況 ,被告 、辯護

人將因系爭規定一限制其等資訊獲知權進而影響其等於上訴時

爭執救濟之權利 ,是系爭規定一有違憲法上之平等原則 ,且違

反憲法第 16條訴訟權應有公平法院建置之制度性保障 ,並與憲

法第 8條限制人身自由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不符 ,亦 已逾越必

要範圍而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不合 。

(三 )國 民法官法第 83條關於量刑僅規定由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

依刑法第 57條量刑例示規定斟酌一切情狀後評議定之 ,並無具

體 、明確之量刑基準供國民法官參酌 ,且量刑事實之調查 ,基

於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56條 、第 161條之慎選證據原則 ,

使科刑調查與辯論空洞化 ,至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307條更

嚴格限制量刑之上訴幾近推定適法妥當 (上述聲請意旨所主張

之國民法官法第 83條 、刑法第 57條 、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

156條 、第 161條及第 307條規定 ,以下合稱系爭規定二),而

合併國民法官法第 88條 (下稱系爭規定三)關於裁判書之精簡

記載且無須反映評議實態 ,更使各量刑因子如何反應至刑度 ,

欠缺明確性 ,確定終局裁判於量刑所適用之相關規定 ,自 量刑

說明 、科刑調查 、量刑審酌 、裁判揭露與量刑救濟 ,幾近無從

防免量刑恣意 ,而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危險 ,違反憲法第 8條

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。

(四 )本件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當然援用且有重要關聯之國民法官法

第 5條第 1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四),並無被告得拒絕行國民

參與審判之規範 ,然現行國民參與審判充滿試行性 、實驗性而

有高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、罪刑相當原則之危險 ,如非基於被

告本人同意 ,且未賦予被告行通常訴訟程序或國民參與審判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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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之選擇權 ,即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,應屬違憲等語 。

二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應係就系爭判決一 、二及系爭規定一

至四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爰依比審理 。

三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

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

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

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

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

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

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

理由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

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⋯⋯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

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
,憲

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係持其主觀見解 ,對國民法官法

關於判決書記載、量刑、上訴制度設計等立法政策當否而為爭執
,

均尚難認就系爭規定一至四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判決一、

二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

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

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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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理由之情形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班t。

華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

5   月   14    日

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 涂人蓉
月   14    日

民

再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42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36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36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
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l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4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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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43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39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39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┘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┘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4日
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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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44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依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

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

號解釋 ,向 司法院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

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;憲法法庭 l15年

審裁字第 333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 )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

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

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之疑義 ,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,審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

請之事項 ,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 。綜上 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
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

中  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5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13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1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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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45號

聲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係依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條第 2項 、

第 173條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

號解釋 ,向 司法院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;憲法訴訟法牴觸憲

法第 78條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;憲法法庭 115年

審裁字第 342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 )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第 171

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

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之疑義 ,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

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
,審查庭得以

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

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

裁判 ,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
,其聲請核

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。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

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,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戶斤得聲

請之事項 ,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 。綜上
,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,

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

中  華  民 國  1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5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13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朱倩儀
月   13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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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946號

聲 請 人 丁致良
上列聲請人因妨害自由案件 ;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12年度上易字第

752號刑事判決 (下稱煞爭確定終局判決),及所適用之刑法第

306條第 1項規定 (下稱系爭規定一);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

第 270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,及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

憲訴法)第 1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39條及第 59條等規定 (下併稱

系爭規定二),均有違憲疑義 ,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
主 i°

二 、關於聲請人持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一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部分 :

(一 )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;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;前項聲請 ,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

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,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。又當事人不在

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,計算法定期間 ,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;而

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亦分別為

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所明定 。

(二 )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於中華民國 l13年 1月 11日 為寄存送達
,

聲請人並於同日領取 ,．l任本件聲請書
,聲請人係於 115年 4月 1

l



(-)

(一二)

四、

日提出於憲法法庭 ,經依憲訴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扣除在途期

間後 ,比部分聲請已逾越前述之法定期限 。

關於聲請人持系爭裁定及系爭規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部分 :

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憲訴法

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。

查聲請人認系爭裁定及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,核屬對

於憲法法庭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,是比部分之聲請與憲訴法第

39條規定有違 ,且無從補正 。

綜上 ,本件聲請核與前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未合 ,爰依憲訴法第 15

條第 2項 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華  民  國  l15  年   5  月  14 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

書記官 涂人蓉
月   14    日

中

2



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4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之抗告等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

查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﹉聲請人主張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210號裁定 、相

關裁判 (下併稱系爭裁判)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!04條 、第

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

第 95條等規定 (下併稱系爭規定),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、法律明

確性原則 、正當法律程序 、法律保留原則 〔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

等等 ,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、工作權 、訴訟權及財產

權等權利而違憲 ,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戶斤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項

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

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

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
,或違反通常

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
,得聲請憲法法庭

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

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
,毋庸命其補正 ,

l

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

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

揭明 :「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

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⋯ ⋯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 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

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,憲

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j

三 、核聲請意旨所陳 ,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,尚

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以及系爭裁判就其據為裁

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

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

憲法之情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

形 。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,以
一
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4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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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948號

聲  請 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40號裁定 ,聲請停止準用憲

法訴訟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
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40號裁定所不當

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相 關規定 ,牴觸憲法第 78條 、

第 171條第 2項 、第 173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

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,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,爰

基於憲法等規定 ,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。

二 、按 「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,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:

一 、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。二 、機關爭議案件 。

三 、總統 、副總統彈劾案件 。四 、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。五 、地方

自治保障案件 。六 、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。其他法律規定得

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,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,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

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。」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,而上

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,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「人民聲請法規

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」及第 8章 「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

件」。

三 、又按 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
,或該裁判及

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

憲之判決。」「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
,對於受

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
,認與不同審判權終

l



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,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。」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

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。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,審

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

明文 。

四 、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,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

類型要件規定 ,均有未合 ,且無從補正 ,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

第 7款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14 日
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

大法官 陳忠五
大法官 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涂人蓉
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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